
合肥经济学院报销审批办法

为了进一步的完善报销、审批流程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特制定本办法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：财务报销审批事项及流程管理

二、审批原则：财务审批按照“谁审批，谁负责”原则

三、报销、审批流程：

（一）职能部门日常费用及二级学院经费报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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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细则：（1）职能部门——由经办人填制单据报销封面，交给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，金额超过 2000 元报分管校长审批，财务处审核报销单据的真实性、

正确性及合理性，财务审核无误后，进行账务处理，然后由财务处统一报送给财务分管校长和校长、董事长审批，若款项金额大于等于 50 万元，财务处

需先统一报送给督导审批后再递交至校长、董事长审批，审批完成后由出纳付款。

（2）二级学院——各二级学院在财务处设立独立账户，单独核算。报销时需本学院经办人员填写报销单，经费来源二级学院预算经费，超支不

补。二级学院所收款项必须全额统一交至学校财务处，严禁私设“小金库”，经费仅用于学院开展教学及日常相关活动。当年未使用完的经费可结转下年

继续使用。其中招待费用不得超过预算费用的 8%，金额超过 2000 元以上的费用报分管校长审批，再交至财务审核，完成账务处理后，由财务处统一报

送给财务分管校长和校长、董事长审批。

所附清单：报销经办人需为本校教职工，单据后附①正规发票、财政收据；②交通费票据上注明往来地及时间；③住宿费按照《合肥经济学院出差管理

制度》标准执行；④涉及资产的附固定资产入库单；⑤外出学习费用后面须附延长服务期协议；⑥采购类须附采购申请。

【特殊说明】

①有合同且每期金额相对固定的报销或结算（如：物业费、水电费、保安服务费等），报销按合同执行，由经办部门负责人审批后，交财务处账务处理，

不再经分管校长审批。

②采购报销：部门负责人审批前，经办人应进行相应的资产登记或低值易耗品入库，且参与采购的人员须共同签字确认。

（二）、基础建设支出报销与结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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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细则：基建项目报销与结算需由基建办人员经办，经办部门无特殊原因不得将结算单据（材料）交给外单位人员办理，项目付款需有工程进度审批

表，合同或协议，报分管校长审批，项目结算需附由分管校长批示的验收意见，并附审计报告进行结算，财务审核、审批、账务处理后，由财务处统一

报送给财务分管校长和校长、董事长审批，若款项金额大于等于 50 万元，财务处需先统一报送给督导审批后再递交至校长、董事长审批；若款项金额大

于等于 500 万元，需经办部门提前 5 日向财务报备，学校在办理业务后 5 日内向省教育厅备案。

所附清单：基础建设支出报销与结算必须附①合同；②验收报告（决算报告）；③资产登记；④正规合法票据。财务审核一律不接收乙方（外单位人员）

送审。

（三）、日常借款

操作细则：（1）借款金额大于 1000 元，经办人可提出借款申请，由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分管校长审批。属转账业务的需注明收款单位户名、账号、

开户行。所有借款期限均为一个月，逾期将从下月工资中扣除。（特殊情况请提前去财务处说明）。（2）借款金额小于等于 1000 元，由经办人先行垫付后

再进行报销。（3）对于频繁借款的部门可申请一定额度的备用金，用于日常业务的开支，每学期进行一次清算还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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